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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详见清
单。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江厦街21号

联系人：姜守宇 电话：0574－8726894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金建军 电话：0571-85779229 传真：0571-85774800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16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
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
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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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

浙江赛日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宁波传世健身器材
有限公司

宁波钛龙机械有限
公司

宁海县兴海农产品
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
限公司

慈溪市金风电器实
业有限公司

宁波城明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茂旺铆钉制造
有限公司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宁波振新化纤有限
公司

宁波贝尔斯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宁波佳士德进出口
有限公司

温岭市东海陶瓷有
限公司

温岭市威龙工贸有
限公司

中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94062014280345、94062014280512

94182015280059、 94182015280174、 94182015280178、 94182015280648、
94182015280652

94182015280064、94182015280179、94182015280244

94182014280520

94182015280112、94182015280119、94182015280643

94122014281464、94122014281446、94122014281593、94122014281587、
CD94122014880821、CD94122014880909、CD94122014880911

94122015280075、94122014281833、94122014281821

94122015280349、94122014281884、94122015280343、94122014281301、94122015280359、
94122015280089、94122014281134、CD94122015880086

94122016280078、94122016280081、94122015280817、CD94122016880125、
CD94122016880091、CD94122015880661、CD94122015880672、CD94122015880684

94122015281921、94122015281968、94122015281987、94122015281810、94122015281831、
94122015281774、CD94122015880808、CD94122015880750、CD94122015880803

94122016280106、94122015281948、94122015281314、94122015281316、94122015281318、
94122015280276

94122014281648、94122013281696、94122014281605、94122013281695

94142014280231、94142014280232

94142014280234、94142014280237

94142014280095、94142014280238、94142014280246、94142014280244、94142014280240

担保人

余姚银凯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陈维君、邹文杰

宁波传世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宁波钛龙机械有限公司、金
跃进、薛燕芬

宁波传世健身器材有限公司、金跃进

宁海县兴海农产品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宁海跃龙新世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金振军、宁波金安机
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花都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徐书琪、任月娥

慈溪市天元不锈钢螺丝厂、慈溪市中洋车业有限公司、许
惠钿、许生娣

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周志灿、叶燕珍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东星光源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天辰包装有限公司、
楼少波

宁波振新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文达化纤厂、陈文达、余达
芬保证

宁波贝尔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华新益、徐红霞、慈溪市三
泰化纤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多多纤维有限公司

岑君芙、杨立峰、慈溪乔斯达工贸有限公司、飞龙家电集团
有限公司

戚邦俭、李清

戚邦俭、李清

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于玲、黎琼阳

担保合同编号

ZD9406201200000112、ZR940620120000078

ZD9418201200000009 ZB9418201400000103、
ZB9418201500000100

ZD9418201300000005、ZB9418201400000018 、
ZB9418201300000078

ZD9418201200000001

ZD9418201500000003 ZD9418201200000074
ZB9418201500000021 ZB9418201500000020

ZD9412201400000086 ZB9412201400000093

ZD9412201200000094 ZB9412201500000007
ZB9412201400000437

ZD9412201400000019 ZB9412201400000302

ZD9412201400000076 ZD9412201600000018
ZB9412201300000185 ZB9412201600000020
ZB9412201600000015 ZB9412201400000248

ZD9412201400000082 ZD9412201300000125
ZB9412201400000142

ZD9412201500000068、ZD9412201200000152、
ZB9412201400000100、ZB9412201600000022、
ZB9412201400000004、ZB9412201600000216

ZD9412201200000093、ZD9412201200000113、
ZD9412201300000046、ZD9412201300000047、
ZB9412201400000404、ZB9412201300000176

ZD9414201300000046、保9414201300000046

ZD9414201188091801、ZD9414201028012201

ZD9414201128020501、ZD9414201128010701、
ZB9414201200000099

截至2017年2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30000000.00

36993040.76

11299972.61

29800000.00

29767243.93

13886881.57

13000000.00

20000000.00

29765000.00

33925125.00

32000000.00

17490510.35

20000000.00

9000000.00

63000000.00

389927774.2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东阳市太阳城陶瓷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7年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597.25万元。债务人位于东阳市，该债权由东阳市康迪皮
塑有限公司、王泉锋、朱巧波提供保证担保，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经
济开发区新潮路9号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强力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_2017_年5月31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2289.72万
元。债务人位于丽水市松阳县（所在地、交通或环境情况），该债权由浙江强达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张立树、郑朝华、陈学士提供担保（以松阳县西屏镇瑞阳大道209号的房地产设置抵押）。其他相关
情况__无。__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__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_
良好的财务和诚信情况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16日

（2016）浙0326民初6952号
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深塘村1组金楠:本院

受理原告鲍承光与被告金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695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金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 18000 元及利息（按月利率
2%，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358元，由金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破字第2-4号

因温州三立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现有破产财
产已分配完结，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第
一款、第120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8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裁定宣
告温州三立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673号

陈良根：本院受理原告叶玉福诉被告陈良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7852 元及
逾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7年9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833号

叶建平、俞利晓：本院受理原告余文平诉被告叶
建平、第三人俞利晓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498号

徐利明：本院受理原告邵文龙与被告徐利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4民
初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限被告
徐利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邵文龙货
款121737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从2017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2735元，由被告徐利明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633号

郑江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菲梵雪鞋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郑江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324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

文内容如下：限被告郑江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菲梵雪鞋业有限公司货款
3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从 2017 年 2 月 3 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郑江山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1021清申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黄祥游（曾用名黄祥尤）的申
请，于2017年5月9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浙
江沪环机械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17年
5月17日指定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沪环机械
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的清算组。

浙江沪环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地点：玉环县城中路335号恩
都大酒店五楼左面办公区；联系电话：15267698500；
联系人：袁伟力）书面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委托代理人申报债权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逾期或不申
报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浙江沪环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全体
股东及管理人员应自公告之日起10内向清算组移交
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和重要文件，并配合清算工
作。如因上述财产、账册和文件的灭失导致公司无

法清算的，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
责任。 玉环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49号

边南相：本院审理原告嘉善县远宏服装辅料厂
（普通合伙）与被告边南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42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
被告边南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嘉善县
远宏服装辅料厂货款108800元；二、被告边南相于本
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嘉善县远宏服装辅料厂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货款108800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
月16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4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3110 元，由被告边南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871号

慈溪市观海卫启顺紧因件厂：本院受理原告海
盐龙腾紧固件热处理厂诉被告慈溪市观海卫启顺紧
固件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这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
取，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沈荡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427号

宁波市镇海盛和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海盐文达标准件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市镇海

盛和紧固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
已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424民初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
波市镇海盛和紧固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海盐文达标准件有限公司货款
41736.87元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0004号

朱维玉、全虎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与被告朱维玉、全虎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公司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83 民初 1000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4674号

上虞市爱意德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
东方油墨有限公司与被告上虞市爱意德电器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3997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03号

葛飞：本院受理原告程彩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
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2号

王洪华、严惠惠:本院受理
原告胡建林诉被告王建康、宋
国兵、王洪华、严惠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2017年8月16
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